
國際獅子會 300E-1區區成員之資格、職責及選任細則 

2017年 3月 12日會員代表大會訂定 
 

第一條：區成員 

本區區成員包括理事長(總監)、上屆理事長(前任總監)、副理事長(副總

監)、秘書長、財務長、辦事處主任、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委員會主

席、理監事及總監視實際需要設置的區成員，每一區成員必需是合法

立案、正常運作之分會會員。 

 

第二條：行政團隊 

區行政團隊指總監、副總監、秘書長、財務長、辦事處主任、事務長、

公關長等區成員。 

 

第三條：區成員的資格 (以下節錄國際憲章或規定，皆以*標記)) 

第一項：區總監候選人資格 * 

(一)單或副區內正常分會之正會員並為正常會員。 

(二)經其所屬分會或單或副區內大部分分會提名。 

(三)爲其所屬副區所選出之現任第一區副總監。 

(四)僅有在現任第一區副總監不競選，或區年會期間無第一區副總監之

情形下，區內任何符合本憲章或附則所規定第二區副總監資格條件

之分會會員，又為現任或曾任額外一年之內閣成員者，即可符合上

面第(3)條的條件。 

 

第二項：第一副總監候選之資格 * 

(一)單或副區內正常的授證分會之正會員並為正常會員。 

(二)經所屬分會或由所屬單或副區多數分會提名。 

(三)為其所選舉區之現任第二區副總監。 

(四)唯有現任第二區副總監不願參與第一區副總監選舉，或者於區年會

時第二區副總監出缺，任何符合國際憲章或附則之規定第二區副總

監資格條件之分會會員可參選。 

 



第三項：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 * 

(一)單或副區內正常的授證分會之正會員並為正常會員。 

(二)經所屬分會或由所屬單或副區多數分會提名。 

(三)曾任或將就任第二區副總監時任滿下列各職: 

(1) 獅子會會長任滿全期或大部分任期，及擔任分會理事至少兩年(兩

屆)；並 

(2) 分區主席或專區主席或區秘書長及/或財務長任滿全期或大部分任

期。 

(3) 以上各職不得同時擔任。 

 

第四項：專區主席：由總監決定是否設置。如決定設置，曾任會長、分

會理事另兩年(兩屆)及分區主席，獅齡八年以上，所屬分會

至少成立滿八年以上者，始有資格。地方專區主席之輪任，

輪到之分會如因故無法推出人選，則視同放棄，必須從頭排

起，不得私相授受與他會互換。 

第五項：分區主席：曾任會長、分會理事另兩年，獅齡五年以上，所屬

分會至少成立滿五年以上者，始有資格。地方分區主席之輪

任，輪到之分會如因故無法推出人選，則視同放棄，必須從

頭排起，不得私相授受或與他會互換。 

第六項：委員會主席：聘請有專業知識並曾任會長以上職位之獅友擔

任。 

第七項：秘書長：曾任分區主席或分區主席以上職位者，獅齡五年以上，

始有資格；或 曾任會長或會長以上職位者，獅齡八年以上，始

有資格。而曾任本職位者，其資歷與專區主席同等。 

第八項：財務長：曾任分區主席或分區主席以上職位者，獅齡五年以上，

始有資格；或 曾任會長或會長以上職位者，獅齡八年以上，始

有資格。而曾任本職位者，其資歷與專區主席同等。 

第九項：辦事處主任：曾任會長以上職位者，獅齡五年以上，而曾任本

職位者，其資歷與分區主席同等，但不得為總監及副總監候選

人資格。 

第十項：理監事： 



(一)理監事候選人應以能出席開會者優先提名。 

(二)常務監事應由曾任專區主席者或區行政團隊者(包括秘書長、

財務長)擔任。 

(三)以上獅友若移民國外而無法實際參與區務，或無故連續兩次

不參加本區會議履行職責者，則按人民團體法規定，由候

補理監事依序遞補。 

(四)名額分配 (共 32 席) 

(1)一個專區 3 席，10 個專區 30 席，由各專區推薦。 

(2)另外由下屆總監指定理事 1 席、地方依輪任制度提名常務

監事 1 席。 

(3)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被推薦人應有 5 年以上之獅齡及擔任

會長及以上的資歷。 

(五)現任區行政團隊不得擔任下屆監事會成員。 

第十一項：分區主席推薦人選由各分區協調產生，專區主席推薦人選由

各專區協調產生，由各專、分區自行訂定協調原則，若有爭議，

由總監決定聘任。 

第十二項：不足 20 人的分會不能擔任幹部。 

 

第四條：總監及副總監之提名及選舉 

第一項: 總監及副總監之提名，依照本區「總監、副總監提名審查準則」

辦理。 

第二項: 總監及副總監之選舉，依國際憲章辦理。 

 

第五條：區成員的職責 

第一項：總監 * 

(一)督導區階層全球會員發展團隊有關會員成長及新會發展方面之

管理及宣傳。 

(二)督導區階層全球領導開發團隊有關區階層領導發展方面之管理

及宣傳。 

(三)宣傳國際基金會以及本組織所有的服務活動。 

(四)凡總監出席之區年會、區行政團隊會議、及其他區會議，都由總



監主持；於總監無法出席時，第一或第二副總監代爲主持；若他

們亦無法出席由授權之區幹部，代爲主持。 

(五)執行區憲章所授權指派及督導區行政團隊幹部與區委員會主

席。 

(六)總監或其他區幹部至少於年度內訪問區內各分會一次，確保分會

之行政順利。 

(七)訪問之幹部須提送訪問報告至國際獅子會。 

(八)於區年會或本區會議，做收支情況報告。在結束總監任期前，應

將區一般及/或財務帳戶與記錄移交給繼任者。 

(九)向國際獅子會報告任何違反使用國際獅子會名稱與標誌者。 

(十)執行其他由國際理事會於總監團隊手冊中所規定的任務。 

 

第二項：第一副總監 * 

第一副總監協助總監有關會員發展、新會授證、宣傳區活動等工作。

其特別職責爲:   

(一)發揚國際獅子會之目的。 

(二)履行總監交付之行政工作。 

(三)履行國際理事會政策所規定的其他職責。 

(四)出席內閣會議並於總監缺席時，代爲主持；適當時可參與總監議

會。 

(五)協助總監審查區內分會之優缺點，查出可能之弱會，並定策略以

強化這些分會。 

(六)依總監的要求，代表總監訪問分會。 

(七)擔任總監團隊與全球會員發展團隊之主要連絡人並擔任積極角

色，與總監、第二副總監及其他全球會員發展團隊成員建立及推

動區際會員成長之計劃。 

(八)與總監、第二副總監及全球領導開發團隊合作發展及推動區際領

導發展之計劃。 

(九)與區年會委員會合作，協助他們計劃及舉行區年會，並協助總監

舉行及宣傳區內其他活動。 

(十)依總監的要求督導其他區委員會。  



 

第三項：第二副總監 * 

第二副總監協助總監有關會員保留、及提升會員對各種國際活動的

了解。其特別職責爲:  

(一)履行總監交付之行政工作。 

(二)履行國際理事會所規定的其他職責。  

(三)出席區行政團隊會議；於總監及第一副總監缺席時，代爲主持；

適當時可參與總監議會。  

(四)熟悉區內分會之健全情況，審查每月財政報告及協助總監與第一

副總監，查出 並強化可能的弱會。  

(五)依總監的要求，代表總監訪問分會。  

(六)協助總監與第一副總監計劃及舉行區年會。  

(七)擔任總監團隊與全球領導開發團隊之主要連絡人並擔任積極角

色，與總監、第 一副總監及其他全球領導開發團隊成員建立及

推動區際領導發展之計劃。 

(八)與總監、第一副總監及合作發展及推動區際會員成長之計劃。 

(九)與區 LCIF 協調長合作，透過發佈 LCIF 資訊及材料提升對 

LCIF 之了解及支 持，協助完成年度之目標。  

(十)與區資訊科技委員會合作，協助向分會及會員宣傳使用國際獅子

會的網站，以 取得資料、提送報告、購買分會用品等。 

(十一)依總監的要求督導其它區委員會。 

 

第四項：秘書長、財務長 * 

秘書長、財務長在總監督導之下行事。其專責為： 

(一)促進國際總會之宗旨及目標。 

(二)履行秘書長及財務長之任務，包括而不限於下列事項： 

(1)保管區行政團隊所有會議之真實記錄，並於每次會議結束

後5日內將該頂記錄分送區行政團隊所有之成員及國際總

會。 

(2)紀錄及保管區年會之會議記錄，並將副本分送國際總會、

總監及區內各分會秘書。 



(3)編製總監或區成員所需要之報告。 

(4)收取區內各分會及會員之區費，存入總監所指定之銀行，

並秉承總監之指示支付之。 

(5)收取區內各分會所繳付之複合區區費，轉匯複合區主計長

並取得收據。 

(6)保管所有區成員及區會議之真實記錄與帳冊並許可副總

監、任何區成員成員及任何分會(或任何經授證分會之任

何代理人)於任何合理時間，以任何適當理由予以查核。

在副總監或區成員之指示下，應按需要將該各帳冊及紀

錄向總監指派之稽核人員提出。 

(三)隨時履行總監所交辦之任務。 

(四)按照秘書長、財務長手冊及其他指示，履行國際理事所交

辦之任務及行動。 

 

第五項：辦事處主任：在總監督導下行事，並履行本區辦事處細則規定之

任務。 

第六項：專區主席 * 

(一)發揚國際獅子會之目的。 

(二)督導其專區內各分區主席的活動，執行總監所指派委員會之任

務。 

(三)積極與區 GMT 協調員合作在組織新會及强化下降趨勢分會扮

演重要的角色。 

(四)出席專區內各分會會議，並向總監、區 GMT 協調員、區 GLT

協調員報告結果。 

(五)確保專區內各分會之運作是依其分會之憲章暨附則之規定。 

(六)向專區內各分會宣導分會傑出程序，並與其區 GMT 協調員、

區 GLT 協調員、總監團隊於其專區推動該活動。  

(七)分會階層之領導發展方面與區GLT協調員合作扮演積極的角色；

通知專區內獅友有關專區、區、複合區之領導機會。 

(八)鼓勵專區內各分會之全額分會代表出席國際及區(副、複合)年

會。 



(九)履行總監所交付代表總監出席分會會議與授證之夜的工作。  

(十)履行總監所交付的其他工作。 

 

第七項：分區主席 * 

(一)發揚國際獅子會之目的。 

(二)擔任該分區的總監顧問委員會主席及召開該委員會之例會。 

(三)邀請總監團隊、區 GMT 協調員、區 GLT 協調員為總監顧問委

員會會議貴賓以討論有關這些團隊如何可協助其分區內會員與

領導發展。 

(四)每次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之五(5)日後將報告寄給國際獅子會、

總監、區 GMT 協調員、區 GLT 協調員、專區主席。 

(五)向分區內各分會宣導分會傑出程序，並與其區 GMT 協調員、區

GLT 協調員、總 監團隊推動該活動。 

(六)積極與區 GMT 協調員合作在組織新會及告知分區內各分會之

活動與其情況等事項 扮演重要的角色。 

(七)在分會階層之領導發展方面與區 GLT 協調員合作扮演積極的角

色；通知分區內獅友有關分區、區、複合區之領導機會。  

(八)代表其分區內各會與國際、總監議會議長、區商議有關分會之困

難。 

(九)其分區內督導國際、複合區、區方案的進展。 

(十)確保分區內各分會之運作是依其分會之憲章暨附則之規定。 

(十一)鼓勵分區內各分會之全額分會代表出席國際及區(副、複合)年

會。  

(十二)在其任期內至少出席一次分區內各分會會議，並向專區主席報

告結果，特別是分會之缺點(副本送總監、區 GMT 協調員、區 

GLT 協調員)。   

(十三)履行國際理事會所交付的其他工作。 

  

第八項：區委員會主席的職責 :  

(一)參照 國際總會發佈之內容。 

(二)其他委員會主席：執行總監交辦該委員會設置的相關任務，並



舉辦相關之活動。 

第九項：分區顧問委員會。分區顧問委員會應以顧問身份協助分區主席，

提出有益獅子主義之發揚及分會會務運作之建議，並透過分

區主席轉達總監及其成員。 

第十項：其他區成員：在總監督導之下，協助執行總監所交辦之任務。 

 

第六條：總監視實際需要得設置其他區成員以協助區務工作，並需提交理監事

會備查。 

 

第七條：總監得依國際總會及臺灣總會之要求或視實際需要設置其他委員會，

並明定其相關職責，提理監事會備查。 

 

第八條：分區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分區主席、分會會長、秘書及第一副會長。 

 

第九條：總監得依需要設置總監特別顧問、區策顧問 

總監特別顧問：曾任總監者始有資格。 

區策顧問：專區主席、秘書長、財務長卸任後為當然區策顧問，得列

席區務會議，為區務之諮詢。 年度內 2 次不出席區務會議

之區策顧問名單，交下屆總監參考是否續聘。 

 

第十條：以上細則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改時亦同。 

 

 

 


